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證券經紀商受託契約準則
中華民國76年6月20日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76)臺證交字第1195號公告訂定發布全文二十
五條
第一條

本準則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八條及主管機關頒行之「證券經紀商受託契約準則主要
內容」之規定訂定。

第二條

委託人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證券經紀商不得接受委託開戶：
一、未成年人未經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或允許者。
二、證券主管機關及證券交易所之職員雇員。
三、政府機關、金融機關及公營事業之出納人員。
四、受破產之宣告未經復權者。
五、法人委託開戶未能提出該法人授權開戶之證明者。
六、證券經紀商未經主管機關或證券交易所之許可者。
委託人有左列情事之一者，證券經紀商應拒絕接受開戶，已開戶者應拒絕接受委託買賣證
券。
一、曾因證券交易違背契約紀錄有案未滿三年者。
二、曾因違反法令規章，經主管機關通知停止買賣證券未滿五年者。

第三條

證券經紀商於接受委託證券買賣時，必須先與委託人辦妥受託契約，未經辦妥受託契約者
，證券經紀商應不得受理。
委託人須親自簽訂受託契約並交付身分證影本；委託人委由代理人簽定受託契約者應加具
委任書暨代理人身分證影本；委託人為法人者，應檢附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影本、稅捐機構
發給之設立扣繳單位編配統一編號通知單影本、合法之授權書暨被授權人身分證影本。
委託人應於簽訂受託契約時，留存印鑑卡或簽名樣式卡，憑同式印鑑或簽名辦理交割及其
相關手續。
受託契約應載明委託人（如有代理人者其代理人）之姓名、性別、年齡、籍貫、職業、住
址、身分證統一編號，其為法人者應載明名稱、地址及統一編號，並認定以證券交易所章
程、營業細則、公告，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規約及本契約準則，為其契約之一部。
證券經紀商應於委託人在其指定之金融機構開立存款帳戶後，始得受其委託辦理買賣證券
。

第四條

證券經紀商必須依據委託人或其代理人之書信、電報、電話或當面委託，方得填具證券交
易法第八十七條所規定之委託書承辦之。
委託人或其代理人買賣證券以書信、電報或電話委託者，由受託證券經紀商承辦人員填製
委託書並簽章，當面委託者應由委託人或其代理人自行簽章。
代理人須先取得委託人之委任書，方得代辦委託買賣及在業務憑證上簽章。
委託人或其代理人以電話委託買賣，如有錯誤，其錯誤之原因非可歸責於受託證券經紀商
之事由者，證券經紀商不負責任。

第五條

委託契約之有效期間，由契約雙方當事人約定之。



第六條

證券經紀商接受訂立委託契約及受託買賣應由登記合格之負責人、經理人及業務人員（擔
任營業員職務者）承辦之。

第七條

證券經紀商接受委託時，應依據委託書所載委託事項及其編號順序執行之。
委託人或其代理人得書面通知其受託證券經紀商撤銷委託或減少買賣之數量，但以其原委
託事項尚未成交者為限。
委託人或其代理人於委託買賣時不聲明限價委託者視為市價委託之買賣。
委託人或其代理人於委託買賣時不聲明委託有效期限者，視為當日有效之委託。

第八條

委託買賣證券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受託證券經紀商不得受理：
一、全權選擇證券種類之委託買賣。
二、全權決定買賣數量之委託買賣。
三、全權決定買賣價格之委託買賣。
四、全權決定賣出或買入之委託買賣。
五、未經核准上市或暫停交易之證券買賣。
六、已停止上市之證券買賣。
七、分期付款方式之證券買賣。
八、對委託人作贏利之保證或分享利益之證券買賣。
九、證券自營商之委託買賣未經主管機關之許可者。

第九條

證券經紀商應於每月底編製對帳單，於次月十日前分送委託人查對。

第十條

證券經紀商對於委託人之一切委託事項有嚴守秘密之義務。但答復主管機關及證券交易所
之查詢案件時，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證券經紀商受託買賣，除屬規定以專櫃競價者外，應按委託書記載事項依序逐筆由電腦終
端機輸入證券交易所電腦主機，經接受後列印買賣申報回報單：於成交後列印成交回報單
，並即製作證券交易法第八十六條規定之買賣報告書於成交當日通知委託人。

第十二條

證券經紀商接受普通交割之買賣委託，應於委辦時，或成交日後第一營業日上午十二時前
，星期六為上午十一時前，向委託人收取買進證券之價金或賣出之證券。但其委託人為外
國專業投資機構於交易確認中，若遇兩地假日交錯、電信中斷或天然災害等不可抗力之情
況，可資證明者，得延至下午五時，其有價證券買賣以帳簿劃撥方式辦理交割者，得延至
下午六時。證券經紀商接受信用交易之買賣委託，應於成交日後第一營業日上午十二時前
，星期六為上午十一時前，向委託人依規定收取融資自備價款或融券保證金。

第十三條



證券經紀商受託買賣向委託人收付之價金及收取手續費、代徵證券交易稅等，均應透過委
託人依本準則第三條規定之金融機構帳戶為之。

第十四條

證券經紀商因受託買賣關係所接受之證券，應依主管機關核定之保管有價證券作業辦法辦
理。

第十五條

證券經紀商受託買賣成交後，須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八十五條第一項之規定向委託人收取手
續費，其費率由證券交易所申報主管機關核定之。證券經紀商不得任意增減手續費，或以
手續費一部或全部付給與委託人買賣有關之介紹人員作為報酬。

第十六條

證券經紀商辦理或代理有價證券買賣融資融券業務，應依「證券商辦理有價證券買賣融資
融券管理辦法」、「證券金融事業管理規則」暨本公司或復華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訂定
之融資融券業務操作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證券經紀商受託買賣證券，於成交並辦理交割後，應即將受託買進之證券交付予委託人，
或將受託賣出證券所得之價金依第十三條規定撥入委託人之金融機構存款帳戶；未為成交
者，即將已收之證券返還委託人。證券經紀商受託買賣證券，對委託人有代辦該證券過戶
或分割之義務，其辦法及費用依證券交易所之規定。
證券經紀商收受或交付委託人之證券或價金，應有詳實之紀錄及收付憑證。

第十八條

證券經紀商於受託買賣時如有違反證券交易所章程或營業細則或公告有關規定者，視為違
背受託契約，委託人（代理人）應立即書面報告證券交易所查明處理之。

第十九條

委託人不按期履行交割代價或交割證券者，即為違約，其與證券經紀商所訂委託買賣證券
受託契約當然終止，證券經紀商得收取相當成交金額百分之二之違約金；已收取之違約金
，其會計處理應依證券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辦理，並提列等額違約損失準備。
委託人違約時，受託證券經紀商應即註銷其委託買賣帳戶及向本公司申報違約，並代辦交
割手續。
證券經紀商依前項規定代辦交割所受之證券或代價，應於確定委託人違約之日間始委託他
證券經紀商在證券交易所集中交易市場予以處理；此項處理所得抵充委託人因違約所生債
務及費用後有剩餘者，應返還委託人，如尚有不足，得處分因其他委託買賣關係所收或應
付委託人之財務扣抵取償，如仍有不足，得向委託人追償。
證券經紀商依前二項規定處理後，應即向證券交易所申報，並通知委託人。

第二十條

證券經紀商因委託買賣關係所收委託人之財物，及交易計算上應付與委託人之款項，得視
為委託人對於證券經紀商交易所生之債務而留置，非至委託人償清其債務後不返還之。



第二十一條

委託人與證券經紀商間因委託買賣證券訂立受託契約所生之爭議，應依證券交易法關於仲
裁之規定辦理。
前項有關仲裁之定，應於受託契約中訂明。

第二十二條

賣方委託人（代理人）提出交割證券，應以該項證券面額符合交易單位者為原則；但經事
前申明經受託證券經紀商同意者不在此限。
賣方委託人（代理人）提出交割之證券負有移轉權利於買方之責任，如提出交割之證券係
記名證券者，應附加變更發行公司股東名簿所須過戶申請書件，使買受人獲得完全所有權
，其所提出交割之證券依法令規定須簽證機構簽證者，並應經簽證機構之簽證。
賣方委託人如須委託證券經紀商代辦簽證手續者，屬於委託時向受託證券經紀商申明，並
支付約定費用。
買方證券經紀商於接受賣方提出交割之記名證券，應於交割日之翌日或遇上市公司召開股
東會停止過戶時期應於上市恢復過戶之翌日，代理買方委託人向上市公司申請辦理過戶手
續。
買方委託人（代理人）表示自行辦理過戶手續者，應於領取證券後自行依前項之規定時間
辦理過戶手續。買方委託人（代理人）未依前項規定時間辦理過戶手續，如嗣後發現買進
證券權利有瑕疵時，應自負其責。

第二十三條

委託人提出交割之證券，依法令規定須補辦第一次交割前之簽證手續者，賣方委託人（代
理人）應於交割日前負責補辦簽證手續。

第二十四條

證券交易所如奉主管機關核准制訂有價證券特種買賣辦法時，該證券經紀商受託為特種買
賣者，依各該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五條

本準則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